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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亚的 

第 1970(201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19 年 7 月 30 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荷兰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

席致意，谨递交荷兰国家主管机构依照安理会第 2441(2018)号决议第 12 段编写

的执行情况报告(见附件)。 

 荷兰王国欢迎 2018 年 12 月 4 日通过关于正确适用有关支付冻结资产管

理费的决议规定的第 5 号执行援助通知，以及 2018 年 12 月 17 日通过关于适

用涉及资产冻结的决议中有关支付冻结资产利息及其他收益的规定的第 6 号

执行援助通知。 

  

https://undocs.org/ch/S/RES/1970(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1970(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1970(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1970(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2441(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4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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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 月 30 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荷兰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2441(201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41(2018)号决议第 12 段，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向

安全理事会第 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通报荷兰政府已采取哪些步骤来切实

执行针对制裁名单上所有个人，包括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7 日、2018 年 9 月 11 日

和最近 2018 年 11 月 16 日所指认个人的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措施。 

 实施联合国的制裁是阿鲁巴、库拉索、圣马丁和荷兰的一项自主管辖权，但

根据国际法，荷兰王国仍然承担责任。只有荷兰是欧洲联盟的成员国。 

 欧洲联盟成员国通过相关的欧洲规章条例(包括欧洲联盟理事会的决定、共

同立场和条例)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中属于欧洲联盟管辖范围的规定。荷兰和欧

洲联盟其他成员国共同对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970(2011)号决议被列名的个人以及

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7 日、2018 年 9 月 11 日和最近 2018 年 11 月 16 日指认的个

人实施了限制性措施。 

 荷兰和欧洲联盟其他成员国共同执行了安全理事会第 2441(2018)号决议规

定的针对利比亚局势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所采取的共同措施如下：1  

  欧洲联盟措施 

 (a) 2018 年 12 月 17 日理事会(CFSP)2018/2012 号决定修正了关于针对利比

亚局势采取的限制性措施的(CFSP)2015/1333 号决定。该决定确定欧洲联盟承诺

通过以下方式来执行第 2441(2018)号决议所载措施： 

 ㈠ 关于会员国在公海检查被指认船只的第 6 条第 1 款提及了第 2441(2018)

号决议第 2 段。第 6 条 1 款现在内容如下： 

会员国可根据安理会第 2146(2014)号决议第 5 至 9 段、第 2362(2017)号

决议第 2 段和第 2441(2018)号决议第 2 段在公海检查被指认的船只，充

分依照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酌情采取符合具体情况的一切措

施，征得利比亚政府同意并与之协调后进行此类检查，并指示该船只采

取适当行动将石油(包括原油和精炼石油产品)退还利比亚。 

㈡ 关于旅行禁令的第 8 条第 1 款提及了第 2441(2018)号决议第 11 段。第

8 条第 1 款现在内容如下： 

会员国应根据安理会第 1970(2011)号决议第 22 段、第 1973(2011)号决议

第 23 段、第 2174(2014)号决议第 4 段、第 2213(2015)号决议第 11 段、

第 2362(2017)号决议第 11 段和第 2441(2018)号决议第 11 段采取必要措

__________________ 

 1 所有共同措施均公布在《欧洲联盟公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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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防止附件一所列、安全理事会或委员会指认或受到其规定的旅行限

制的人员在本国入境或过境。 

㈢ 关于资产冻结的第 9 条第 1 款提及了第 2441(2018)号决议第 11 段。第

9 条第 1 款现在内容如下： 

附件三所列、安全理事会或委员会依照安理会第 1970(2011)号决议第 22

段、第 1973(2011)号决议第 19 和 23 段、第 2174(2014)号决议第 4 段、

第 2213(2015)号决议第 11 段、第 2362(2017)号决议第 11 段和第

2441(2018)号决议第 11 段指认和规定需接受资产冻结限制的个人和实

体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所有资金、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均应被

冻结。 

 (b) 2018 年 12 月 17 日欧盟理事会(EU)2018/2004 号条例修正了关于针对利

比亚局势的限制性措施的(EU)2016/44 号条例，将欧盟理事会(CFSP)2018/2012 号

决定所规定的措施付诸实施。 

  国家执行情况 

 上述欧盟理事会条例具有全面约束力，直接适用于欧洲联盟所有成员国。欧

洲联盟立法通过之后，荷兰外交大臣与相关各部和政府其他机构开展谈判，在

1977 年《制裁法》框架内制订了必要的国家二级立法规定。修正立法已起草、商

定并公布。 

  金融管制 

 国际制裁制度，例如联合国和欧洲联盟的制裁制度的规定，已通过 1977 年

《制裁法》转化为适用的国家标准。该法律规定，财政大臣可指定一到多个法律

实体来监测遵守与金融交易有关的制裁法律(《制裁法》和二级法)的情况。在根

据《制裁法》发布的《法律实体指定令》中，财政大臣指定荷兰中央银行与荷兰

金融市场管理局负责监督特定类别的金融机构遵守制裁立法的情况。中央银行负

责监督信贷机构、信托机构、支付机构、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金融市场管理局

监督下列金融机构：可转让证券集体投资担保管理公司、《金融监管法》第 2:65

节和第 2:66 节(a)项中提到的替代投资基金的管理公司、投资公司。 

 金融市场管理局与中央银行根据 1977 年《制裁法》共同拟订的《监督令》

为金融机构提供了采取措施的框架。有两种类型的金融制裁：冻结资产令以及关

于提供金融服务的禁令或限制令。这些制裁旨在防止不良交易(禁运)和打击恐怖

主义。各机构采取措施，确保能够识别属于制裁立法中提到的法人或自然人或实

体的客户与同伙。各机构随后应确保不向这些客户和同伙提供金融资源或金融服

务，并且能够冻结其金融资产。 

 简而言之，金融机构需具备适当的内部控制程序，以便履行制裁法律所规定

的义务。金融机构还有义务将任何被冻结的资金或被冻结的财政援助告知监督机

关。不履行这些义务可能会导致受到国家行政法律的处罚。根据《经济犯罪法》，

违反这些标准也被视为违法。 

https://undocs.org/ch/S/RES/2441(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1970(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1970(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1973(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1973(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2174(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74(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213(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13(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362(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62(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441(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4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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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冻结 

 目前，根据由关于利比亚的制裁制度产生的欧洲联盟理事会条例，在荷兰冻

结的资产共计 5 000 万美元和 111 465 欧元。这些资产是根据 2011 年设立的制裁

制度被冻结的。没有根据 2018 年的新列名冻结额外资产。 

 金融机构必须在年度风险分析中报告在根据制裁制度被列名的国家境内所

开展的活动。中央银行评估金融机构的内在制裁风险。对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

并对异常值进行评估。中央银行对遵守制裁法律的情况进行专题审查，并对偶然

事件(例如金融机构或其他实体报告的违反制裁法律的情况)采取行动。中央银行

向金融机构传达对制裁制度，包括利比亚制裁制度的修正。 

  签证管制 

 在限制入境(签证禁令)方面，荷兰根据现有国家框架实施相关规定。理事会

2015年 7月 31日(CFSP)2015/1333号决定为拒绝入境和拒绝签证申请提供了依据。 

 经修正的理事会(CFSP)2015/1333 号决定所列个人已经在申根信息系统登记，

从而确保拒绝这些人的申根签证申请。在荷兰，目前据报没有发生利比亚制裁制

度下被列名个人违反或试图违反签证禁令的情况。 

  协调努力 

 作为指认国之一，荷兰于 2018 年 6 月 7 日提议将 6 人列名，在推动执行制

裁的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2019 年 1 月 24 日，荷兰与欧洲司法组织

合作组织了第一次协调会议，目的是共享查找和冻结这些个人的资产所需要的信

息。将检察官、执法官员、外交官和联合国专家等参与此种执行工作的主管人员

召集在一起带来了增加值。荷兰鼓励所有会员国，特别是被指认个人和实体所在

会员国以及疑似存在根据措施冻结的被指认个人和实体的资产的会员国采取有

效行动，追踪和冻结被列名个人的资产。 

 


